
附件 1

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申请书（企业或个体户）

项目类型 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带车转让）

项

目

内

容

申请人（转让

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经营权及车辆

情况

（批量转让填

写转让标的目

录）

经营许可证号：

车辆经营权证明编号：

车辆经营权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近 5 年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

果

车辆牌照号： 车辆品牌类型：

初次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年检到期时间： 年 月 日

现里程表数（约公里）： 公

里
交强险到期日: 年 月 日

是否涉及抵押、查封等：

委托转让底价 元

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方式：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的全部信息、资料将通过苏州市

交通运输局网站、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站等进行信息披露，公告周

期为 7 天。

（二）公告期满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

A、不变更信息公告内容，按照 7 天为一个周期延长公告，直至征集到意

向受让方。

B、变更公告条件，重新公告。

C、首次公告周期结束后，终止公告。

（三）若公告阶段征集到 2 个及以上意向受让方：（ ）

A、直接确认受让申请阶段最高报价的意向受让方为最终受让方。

B、按照成交价不低于受让申请阶段最高报价的原则，自行与各意向受让

方协商并确定受让方与成交价。

（四）变更登记保证金：

1、转让方需在公告发布前缴纳变更登记保证金（ 壹仟 ）元。

2、完成经营权变更登记和车辆过户手续后，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

下简称“市交易中心”）将保证金全额退还。

3、如出现以下情况转让方将被视为违约，所缴纳的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再

返还：（1）在意向受让方有效报价后单方违约的（包括但不限于单方撤回



转让申请的、拒绝或未在规定时间内签署经营权变更登记协议等行为）；

（2）拒绝或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到交通部门或公安车管部门办理经营权变更

或车辆过户手续的；（3）其他违反本公告内容或承诺事项情形的。

（五）本次转让标的交接前涉及的车辆违章、车损由转让方负责，标的交

接后涉及的违章、车损由受让方负责。

申请方联系人 电子邮箱

申请方联系方式

申请方联系地址

申请方银行账户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申请人承诺

我方拟转让持有的出租车车辆经营权，并委托苏州市交通运输局、市交易

中心公开披露转让信息。依照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作如下承诺：

1、我方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所提交的出租车经营权变更登记申

请材料内容真实、完整、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本次转让是我方真实意愿表示，转让的出租车车辆经营权及车辆权属清

晰，我方对该出租车经营权及车辆拥有完全的处置权且实施不存在任何限

制条件。

3、我方自愿提交本申请书，并同意在转让资格审核通过后 5 个工作日内向

市交易中心指定账户缴纳壹仟元保证金。我方自愿遵守相关交易规则，知

晓并同意《办理指南》中的违约责任条款及保证金处置方式。

4、我方承诺本次转让的出租车车辆经营权无抵押、无其他任何债务纠纷，

并自愿承担一切经济后果；承诺在转让标的公告且在意向受让方有效报价

后不提出终止转让，确因特殊原因需要终止的，我方承诺将取得意向受让

方书面同意。

5、我方在转让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定和交通部门发布的出租车车辆经

营权变更登记相关规则，按照有关要求履行我方义务。

6、交易成交后，我方承诺配合受让方签署转让协议并办理出租车车辆经营

权变更及车辆过户手续。我方同意市交易中心在出租车车辆经营权及车辆

更名过户手续完成后，将保证金全额返还至我方提交转让申请时提供的银

行账户内。

申请人（承诺人）

签章

年 月 日

交通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申请书（个人）

项目类型 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带车转让）

项

目

内

容

申请人（转让

方）
身份证号

经营权及车辆

情况

（批量转让填

写转让标的目

录）

车辆经营权证明编号：

车辆经营权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近 5 年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

果

车辆牌照号： 车辆品牌类型：

初次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年检到期时间： 年 月 日

现里程表数（约公里）： 公

里
交强险到期日: 年 月 日

是否涉及抵押、查封等：

委托转让底价 元

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方式：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的全部信息、资料将通过苏州市

交通运输局网站、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站等进行信息披露，公告周

期为 7 天。

（二）公告期满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

A、不变更信息公告内容，按照 7 天为一个周期延长公告，直至征集到意

向受让方。

B、变更公告条件，重新公告。

C、首次公告周期结束后，终止公告。

（三）若公告阶段征集到 2 个及以上意向受让方：（ ）

A、直接确认受让申请阶段最高报价的意向受让方为最终受让方。

B、按照成交价不低于受让申请阶段最高报价的原则，自行与各意向受让

方协商并确定受让方与成交价。

（四）变更登记保证金：

1、转让方需在公告发布前缴纳变更登记保证金（ 壹仟 ）元。

2、完成经营权变更登记和车辆过户手续后，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

下简称“市交易中心”）将保证金全额退还。

3、如出现以下情况转让方将被视为违约，所缴纳的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再

返还：（1）在意向受让方有效报价后单方违约的（包括但不限于单方撤回

转让申请的、拒绝或未在规定时间内签署经营权变更登记协议等行为）；

（2）拒绝或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到交通部门或公安车管部门办理经营权变更

或车辆过户手续的；（3）其他违反本公告内容或承诺事项情形的。

（五）本次转让标的交接前涉及的车辆违章、车损由转让方负责，标的交

接后涉及的违章、车损由受让方负责。



申请方联系人 电子邮箱

申请方联系方式

申请方银行账户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申请人承诺

本人拟转让持有的出租车车辆经营权，并委托苏州市交通运输局、市交易

中心公开披露转让信息。依照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作如下承诺：

1、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所提交的出租车车辆经营权变更登记申请

材料内容真实、完整、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本次转让是本人真实意愿表示，转让的出租车车辆经营权及车辆权属清

晰，本人对该出租车车辆经营权及车辆拥有完全的处置权且实施不存在任

何限制条件。

3、本人自愿提交本申请书，并同意在转让资格审核通过后 5 个工作日内向

市交易中心指定账户缴纳壹仟元保证金。本人自愿遵守相关交易规则，知

晓并同意《办理指南》及标的转让公告中的违约责任条款及保证金处置方

式。

4、本人承诺本次转让的出租车车辆经营权无抵押、无其他任何债务纠纷，

并自愿承担一切经济后果；承诺在转让标的公告且在意向受让方有效报价

后不提出终止转让，确因特殊原因需要终止的，本人承诺将取得意向受让

方书面同意。

5、本人在转让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定和交通部门发布的出租车车辆经

营权变更登记相关规则，按照有关要求履行本人义务。

6、经营权及车辆权属情况承诺（本人承诺以下选择及填写内容完全属实，

签字为相关权利人本人所为，并且不会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产生的一切

收益按照法律规定与权利人自行协商分配，因本次转让行为所产生的一切

法律后果，由我经营权所有人承担）

（一）无共有权人 。 （经营权及车辆所有人签字）

（二）存在共有权人。 （经营权及车辆共有权人签字）身份证

号： ），已知晓并同意本次出租车经营权及车辆

转让事宜。

7、交易成交后，本人承诺配合受让方签署转让协议并办理出租车车辆经营

权及车辆更名过户手续。本人同意市交易中心在出租车车辆经营权及车辆

更名过户手续完成后，将保证金全额返还至本人提交转让申请时提供的银

行账户内。

申请人（承诺人）

签章

年 月 日

交通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